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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公司类型、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10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30 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100 万股，并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24]第ZF11177号《验资报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注册

资本由 340,000,000 元变更为 401,000,000 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340,000,000 股变

更为 401,000,000 股。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 

二、公司经营范围变动情况 



鉴于公司上市后，登记机关变更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公司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的条款进行措辞调整、不涉及

实质变动，变更后的条款内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

运装备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

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特种

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

在：1.浙江省安吉经济开发区两山高新技术园区（自主申报） 2.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递铺街道施家湾 632 号（自主申报））”。 

三、本次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

拟对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已完成，募集资金均已

到账，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类型发生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以及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公司拟对章程中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

他有关规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系由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何金辉、安吉中力恒

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中前移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

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

州中提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询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

有关规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系以发起设立方式由浙江中力机

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时由何金辉、安吉中

力恒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中前移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

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

中提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德（中

国）叉车有限公司、靖江道久搬运

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欣烨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顺网强控

股有限公司共 10 名发起人认购公司

发行的全部股份，于 2020 年 8 月在

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30500667107391C。 

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林德（中国）叉

车有限公司、靖江道久搬运设备有限

公司、宁波欣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宁波顺网强控股有限公司共

10 名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

份。公司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

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30500667107391C。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万股，于【】年【】月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首次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100 万

股，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

股 ； 设 立 时 发 行 的 股 份 数

120,000,000股；面额股的每股金额 1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100

万元。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 40,100 万

股；发起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 12,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

记，公司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

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

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电池制

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

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

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特种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

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特种设备制造；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

经营场所设在：1.浙江省安吉经济开

发区两山高新技术园区（自主申

报） 2.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

是：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

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电

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销售；

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

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特种设

备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

造；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

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1.浙江省安吉经

济开发区两山高新技术园区（自主申

报） 2.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施

家湾 632 号（自主申报））。 

 



道施家湾 632 号（自主申报））。 

第十九条 公司由何金辉、安吉中力

恒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中前移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

搬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中提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德

（中国）叉车有限公司、靖江道久

搬运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欣烨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顺网

强控股有限公司共 10 名发起人共同

发起设立，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

原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股权所对

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出资时间均

为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的发起人

及其认购的股份数额、比例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发起人名称/

姓名 

认购

股份

数额 

（万

股） 

占股

份总

数的

比例 

1 何金辉 360 3% 

2 

安吉中力恒

之控股有限

公司 

7,320 61% 

3 

安吉中前移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730.8 6.09% 

4 

安吉中搬云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694.8 5.79% 

5 

湖州中提升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79.2 5.66% 

6 
安吉中平衡

企业管理咨
415.2 3.46% 

第十九条 公司由何金辉、安吉中力恒

之控股有限公司、安吉中前移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吉中搬云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中提

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吉中平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林德（中国）叉车有

限公司、靖江道久搬运设备有限公

司、宁波欣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顺网强控股有限公司共 10

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各发起人均

以其持有的原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均为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

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额、比例

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起

人名

称/

姓名 

认购

股份

数额 

（万

股） 

占股

份总

数的

比例 

出

资 

方

式 

出

资

时

间 

1 
何金

辉 
360 3%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2 

安吉

中力

恒之

控股

有限

公司 

7,320 61%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3 

安吉

中前

移投

资合

伙企

业 

（有

限合

伙） 

730.8 6.09%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4 
安吉

中搬
694.8 5.79% 

净

资

2020

年 7



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 

林德（中

国）叉车有

限公司 

598.8 4.99% 

8 

靖江道久搬

运设备有限

公司 

420 3.5% 

9 

宁波欣烨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20 3.5% 

10 

宁波顺网强

控股有限公

司 

361.2 3.01% 

合计 12,000 100% 
 

云投

资合

伙企

业 

（有

限合

伙） 

产

折

股 

月 3

日 

5 

湖州

中提

升企

业管

理合

伙企

业 

（有

限合

伙） 

679.2 5.66%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6 

安吉

中平

衡企

业管

理咨

询合

伙企

业

（有

限合

伙） 

415.2 3.46%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7 

林德

（中

国）

叉车

有限

公司 

598.8 4.99%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8 

靖江

道久

搬运

设备

有限

公司 

420 3.5%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9 

宁波

欣烨

投资

合伙

420 3.5% 

净

资

产

折

2020

年 7

月 3

日 



企业

（有

限合

伙） 

股 

10 

宁波

顺网

强控

股有

限公

司 

361.2 3.01% 

净

资

产

折

股 

2020

年 7

月 3

日 

合计 12,000 100% - -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万股，无其他种类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0,100 万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0,100

万股，无其他种类股。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可以设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

负责人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和公司董事会认定

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3 名，财务负责人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和公司董事会认定的

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

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

席一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

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

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

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

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

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一

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

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监事共同推举

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

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

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公司监事会包括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和 1名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

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事由公司股东

会选举产生。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并自公司上市之

日起施行。修改本章程的，须经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修改本章程的，须经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及备案的情况为准。本次变更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

备案等手续，授权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

案办理完毕之日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月 12日 

 


